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四川省德阳市珠

江东路9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

5,369,588,064

74.43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杨正洪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7人，董事长韩晓军先生、董事王晖球先生、职工董事李飞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朱斌先生、王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7,178,440

比例（%）

99.9551

反对

票数

2,409,624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7,178,440

比例（%）

99.9551

反对

票数

2,409,624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7,178,440

比例（%）

99.9551

反对

票数

2,409,624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7,178,440

比例（%）

99.9551

反对

票数

2,409,624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7,178,440

比例（%）

99.9551

反对

票数

2,409,624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及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7,153,640

比例（%）

99.9546

反对

票数

2,434,424

比例（%）

0.045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7,178,440

比例（%）

99.9551

反对

票数

2,409,624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4,843,380

比例（%）

99.2476

反对

票数

3,826,824

比例（%）

0.752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关于向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9.01 议案名称：向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2,400,445

比例（%）

99.8153

反对

票数

2,409,624

比例（%）

0.184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02议案名称：向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16,895,614

比例（%）

99.9510

反对

票数

2,409,624

比例（%）

0.049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03 议案名称：向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21,321,401

比例（%）

99.9520

反对

票数

2,409,624

比例（%）

0.048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04 议案名称：向建设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7,178,440

比例（%）

99.9551

反对

票数

2,409,624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05 议案名称：向工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68,883,825

比例（%）

99.9534

反对

票数

2,409,624

比例（%）

0.046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向招商银行、进出口银行、兴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渤海银行等
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7,178,440

比例（%）

99.9551

反对

票数

2,409,624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与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0,983,245

比例（%）

99.7067

反对

票数

3,826,824

比例（%）

0.293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2.01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7,178,440

比例（%）

99.9551

反对

票数

2,409,624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02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7,178,440

比例（%）

99.9551

反对

票数

2,409,624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7,178,440

比例（%）

99.9551

反对

票数

2,409,624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8

9.01

9.02

9.03

9.04

9.05

11

12.01

12.0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及
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4 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报告
的议案

向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向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

向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

向建设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

向工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

关于与国机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 2024 年度财
务决算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 2024 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52,117,619

852,092,819

504,843,380

852,117,619

852,117,619

506,260,580

852,117,619

653,823,004

850,700,419

852,117,619

852,117,619

比例（%）

99.7180

99.7151

99.2476

99.7180

99.7180

99.5262

99.7180

99.6328

99.5521

99.7180

99.7180

反对

票数

2,409,624

2,434,424

3,826,824

2,409,624

2,409,624

2,409,624

2,409,624

2,409,624

3,826,824

2,409,624

2,409,624

比例（%）

0.2820

0.2849

0.7524

0.2820

0.2820

0.4738

0.2820

0.3672

0.4479

0.2820

0.282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计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2.本次会议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8、9、11、12，均获得通过。
3.本次会议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8、9、11，涉及的相关股东均已回避表决，议案

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喻娟、刘允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
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1399 证券简称：国机重装 公告编号：临2024-019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
其中，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5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厚街镇厚街科技大道1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炳坤先生
（六）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5人，代表股份数量为317,756,17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632%（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00,010,000股，其中公
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6,568,034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
决权的总数为393,441,966股）。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1人，代表股份数
量为1,656,1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9%。

1.通过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名，代表股份数量为316,100,3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423%。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8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655,8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209%。
（七）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八）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炳坤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
行了监票、计票，待网络投票结果出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总，并
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6,0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0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6,078

比例（%）

99.994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6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6,0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0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6,078

比例（%）

99.994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6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6,0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0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6,078

比例（%）

99.994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6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6,0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0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6,078

比例（%）

99.994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6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6,0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0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6,078

比例（%）

99.994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6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6,0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0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6,078

比例（%）

99.994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6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6,0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0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6,078

比例（%）

99.994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6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八）《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494,278

比例（%）

99.9176％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0.0824％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394,278

比例（%）

84.1865％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15.8135％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及证券投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494,278

比例（%）

99.9176％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0.0824％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394,278

比例（%）

84.1865％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15.8135％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3,578

比例（%）

99.9992％

反对

股数（股）

2,600

比例（%）

0.0008％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3,578

比例（%）

99.8430％

反对

股数（股）

2,600

比例（%）

0.157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3,578

比例（%）

99.9992％

反对

股数（股）

2,600

比例（%）

0.0008％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3,578

比例（%）

99.8430％

反对

股数（股）

2,600

比例（%）

0.157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关于拟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6,0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0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6,078

比例（%）

99.994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0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关于确认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1,656,078

比例（%）

99.994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6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6,078

比例（%）

99.994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6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东莞市慕腾投资有限公司、东莞慕泰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
炳坤先生、林集永先生已回避表决，合计回避表决股份数316,100,0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十四）《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6,0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0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6,078

比例（%）

99.994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6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五）《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3,578

比例（%）

99.9992％

反对

股数（股）

2,600

比例（%）

0.0008％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3,578

比例（%）

99.8430％

反对

股数（股）

2,600

比例（%）

0.157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六）《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3,578

比例（%）

99.9992％

反对

股数（股）

2,600

比例（%）

0.0008％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3,578

比例（%）

99.8430％

反对

股数（股）

2,600

比例（%）

0.157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七）《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6,0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0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6,078

比例（%）

99.994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6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八）《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6,0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0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6,078

比例（%）

99.994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6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十九）《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494,278

比例（%）

99.9176％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0.0824％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394,278

比例（%）

84.1865％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15.8135％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二十）《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494,278

比例（%）

99.9176％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0.0824％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394,278

比例（%）

84.1865％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15.8135％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二十一）《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494,278

比例（%）

99.9176％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0.0824％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394,278

比例（%）

84.1865％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15.8135％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二十二）《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494,278

比例（%）

99.9176％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0.0824％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394,278

比例（%）

84.1865％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15.8135％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十三）《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756,078

比例（%）

100.000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0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656,078

比例（%）

99.9940％

反对

股数（股）

100

比例（%）

0.0060％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十四）《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494,278

比例（%）

99.9176％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0.0824％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394,278

比例（%）

84.1865％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15.8135％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十五）《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491,778

比例（%）

99.9168％

反对

股数（股）

264,400

比例（%）

0.0832％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391,778

比例（%）

84.0355％

反对

股数（股）

264,400

比例（%）

15.9645％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十六）《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17,494,278

比例（%）

99.9176％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0.0824％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394,278

比例（%）

84.1865％

反对

股数（股）

261,900

比例（%）

15.8135％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律师姓名：祁丽、朱星霖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1323 证券简称：慕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2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基础股票现金红利：2.835元(含税)
● 每份分配比例
每份存托凭证现金红利：0.283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存托凭证登记日

2024/5/23

除权（息）日

2024/5/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5/24

2024年4月22日，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2023年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1,487,103.1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的股份数后剩余股份70,546,132.6股为基数，向截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23日（北
京时区）下午收市时（或者营业结束时）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2.83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99,998,285.92元。

基于前述方案，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截至存托凭证登记日（北京时区）
2024年5月23日沪市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派发境内存托凭证对应的权益。现就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安排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主要内容
（一）发放年度
2023年年度
（二）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2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存托凭证总数714,871,031份，扣减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9,409,705份存托凭证份数后的705,461,326份存托凭证为基数，向全体存
托凭证持有人每10份派发现金红利2.83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如在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
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存托凭证
总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份现金分红比例。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存托凭证总数为714,871,031份，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9,409,705份存托凭证，实际参与分配的存托凭证为705,461,326份。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除权

(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公司存托凭证总数摊

薄调整后计算的每份现金红利。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
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

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每份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存托凭证总数×实际分派的每份现金红利）÷存

托凭证总数=705,461,326×0.2835÷714,871,031≈0.2798元/份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798元/份。
（三）分派对象
截至存托凭证登记日（北京时间）2024年 5月 23日下午沪市收市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因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存托凭证将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
分配。

二、相关日期
存托凭证登记日

2024/5/23

除权（息）日

2024/5/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5/24

三、权益分派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存托凭证不参与利润分配。
2.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存托凭证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存托凭证登记日沪市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存托凭证持有人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存托凭证持有人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自行发放对象
Putech Limited、Cidwang Limited、Hctech I L.P.、Hctech III L.P.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

行发放。
（三）扣税说明
公司存托凭证持有人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根据《关于创新企业境内发行存托凭证试点

阶段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公告2019年第52号）及《关于继续实施
创新企业境内发行存托凭证试点阶段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中国证监会
公告2023年第22号）等有关规定纳税。

四、有关咨询方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10-84828002-841
电子邮箱：ir@ninebot.com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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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有限公司
2023年境内存托凭证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美硕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5月14日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配方案情况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公司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2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

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计分配现金股利3,600万
元（含税），共计转增2,880万股。剩余未分配利润转结以后年度分配。在董事会召开后至实
施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前，如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
派发总额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3、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4、此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大会通过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200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
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4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72,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100,800,00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23日
除权除息日：2024年5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月24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
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1*****358

02*****321

股东名称

黄晓湖

刘小龙

3

4

5

6

7

8

9

10

02*****472

02*****561

03*****455

08*****517

08*****367

02*****121

08*****673

08*****699

虞彭鑫

黄正芳

陈海多

温州浚泉信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平阳欧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方小波

乐清盛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乐清美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16日至登记日：2024年5月23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4年5月24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总数

变动前股本

股份数量(股)

54,000,000

18,000,000

72,000,000

比例

75.00%

25.00%

100.00%

本次变动

转增股份数量(股)

21,600,000

7,200,000

28,800,000

变动后股本

股份数量(股)

75,600,000

25,200,000

100,800,000

比例

75.00%

25.00%

100.00%

注：最终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数据为准。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100,800,000股摊薄计算，2023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43元。
八、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相关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如本人/本企业在上述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则本人/企业所持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本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本变动等情况的，则
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九、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施昕
联系电话：0577-62836225
联系传真：0577-62836225
电子邮箱：mszqb@meishuo-relay.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乐清市乐清经济开发区纬十二路158号
十、备查文件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决议；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美硕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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